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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质量承诺 

 

1.保证货物在装箱发货前经过严格测试，以保证货物是全新的，

质量、规格和技术要求符合该产品国家、行业及卖方企业标准（所有

标准都有可能被修订，均以发布执行的最新版本为准），买方另有要

求的应注明。 

国家标准：符合 GBT14685-2011的相应规范要求 

行业标准：碎石的颗粒级配符合 JGJ52-2006 的相应规范要求,其超径

不得大于 5% ,逊径不得大于 10%。 

2. 卖方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买方 

ISO14000 环境体系要求，不能对施工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该货物

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买方OHSMS18000 职业

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不对接触货物的有关人员及竣工后的

使用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 

3.属于国家法检的货物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我方负责办理商检

换证凭单。 

4.我方所供碎石因质量问题而给买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我方承

担。我方对所供碎石质量负终身责任。 

 

 

 

 



                       



2、供应保障措施 

水稳碎石骨料供应管理办法 

一、总则 

1、为确保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施建设一级开发项目第三项目

经理部第一工程处水稳碎石采购项目所需混凝土、砂石及其它各

类原材料质量可靠、数量满足工程进度的要求，特制订砂石料加工系

统供应管理办法。 

2、《水稳碎石骨料供应管理办法》中所称供料方为： 

中，需料方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物资设备部 

二、砂石料供应程序及种类 

1、砂石料供应程序流程如下： 

（1）需料方填写供应申请单（附表 1）； 

（2）单辆车运料过磅及计量统计； 

（3）每日供料量签证（附表 2）； 

（4）每月供料量签证（附表 3）。 

2、砂石料种类供应砂石料种类：碎石 0-5mm 、碎石 5-9.5mm、

9.5-19mm、19-31.5mm(山坡石） 

三、砂石骨料计划 

1、我方根据需求方编制成品骨料年、月需求计划，提交项目部审核。 

2、项目部及时将审核后的各骨料需求方需要的成品骨料年、月需求

计划 

汇总后，以书面形式提交制造商组织生产。 



3、制造商将按项目部提供的成品骨料需求计划，编制年、月成品骨

料生产计划、回采渣场的回采计划以及相应的设备、人员投入计划和

试验检验计划报制造商指导生产。 

4、正常供应过程中，如个别需料方的骨料需求量较月计划有显著增

加或减少、或对某级成品骨料的需求量比计划明显增加或减少。需料

方应及时一书面形式通知项目部，以便项目部及时组织安排生产或调

整生产计划安排。 

四、砂石骨料生产 

 1、生产商将按照项目部提供的成品骨料月需求计划，精心组织合理

安排人工骨料加工系统的生产和运行，在一般情况下，所安排的日生

产强度至少应为成品骨料需求计划日平均强度的 120%，除在特殊情

况下，应保持成品料仓处于满堆状态，以保证骨料有充分的脱水时间

和紧急状况下的供应储备； 

2、无论人工骨料加工系统因何种原因暂时停止运行，在系统恢复生

产时，都应以可能的最大强度进行满负荷生产，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充满料仓，确保成品骨料的脱水时间，避免成品骨料供应中断； 

3、在安排系统计划检修时应做到料仓有足够的储量能满足计划供料

量的需要。因紧急故障造成短期（半天）不能装车供料时，应及时报

告项目部，并主动与需料方沟通，协调解决供料相关事宜。同时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故障，尽快恢复供料。 

4、在成品骨料生产期间，应按照规定的频次对进入成品料仓的骨料

的所有技术参数进行抽样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以质量月报的形式提交



项目部，作为其生产控制和所生产的成品骨料满足质量要求的证据。 

五、成品骨料保护 

1、项目部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措施，防止进入成品料仓的骨料因

贮存而导致污染、变质或质量下降到不能满足技术规范的要求，堆积

在成品料仓内的任何不合格的成品骨料，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所导

致，都应彻底给予清除，直至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成品料仓的周围应设设置容量充足，结构牢靠的排水、截水和防止

任何外来异物进入料堆污染骨料的设施。项目部将派遣专人对这些设

施进行日常巡视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3、项目部派遣专人负责成品骨料装车台区域的维护，保持装车台区

域的整洁，以利于运输车辆的平稳停靠和通行，任何在成品骨料装载

过程中洒落的骨料应予以及时清除。 

六、骨料供应 

1、需料方应授权若干名成品骨料供应协调联络人，并将其名单及联

络方式书面通知监理中心和项目部，作为成品骨料供应的联络和协调

人，协调联络人 

应具有下列权力和责任： 

（1）决定每批成品骨料出料的起始时间及供应数量； 

（2）与项目部联系并确认所需要骨料的种类和开始出料的时间； 

（3）见证取样及质量检测试验过程以及成品骨料的检测成果； 

（4）签署确认地磅电脑码单及计量签证单。 

2、在骨料供应时段项目部将派遣专人在骨料供应计量控制室值班，



并在计量控制值班室外悬挂醒目的值班人员联系电话，以保证在任何

时候都能供应骨料。 

3、需料方需要任何品种的砂石骨料，其协调联络人应提前一天填写

供料通知单，要料当天随骨料运输车同时到达计量控制室，确认所需

要的成品骨料种类、数量、供料起始时间，并对人工骨料加工系统地

磅运行情况及成品骨料供料数量进行确认。 

七、骨料运输及调度 

1、成品骨料的运输由各需料方安排汽车到成品骨料装车仓进行装车

运输。 

2、需料方的运料车辆要服从项目部装车人员的安排和调度；装车时

骨料应 

做到均匀上升，确保料场装车安全、规范、有序。 

3、需料方要做好运料车辆的管理工作，加强车辆的维护、保养，确

保车况良好、车厢整洁，避免由于车厢不整洁造成对成品骨料的污染。

车辆运料严禁超载、超速，超载由项目部负责和控制，超速由需料方

负责和控制。如果在装料前发现需料方车辆后箱板密闭不严，可拒绝

供料，并要求需料方对骨料用篷布进行遮盖，防止洒料，做到运料既

环保又安全，同时，需料方车辆在通过地磅时，车速应严格控制在限

速标牌所示限速内，平稳缓速通过地磅。若因需料方车辆超速造成地

磅损坏而涉及项目部和其他需料方的窝工、费用问题由需料方全部负

责。需料方因以上原因及违反其它规定导致在运料过程中发生的安全

事故，由需料方负责，并承担由此给项目部及其他需料方造成的损失。 



4、每天运料的车辆数量由需料方根据用料计划安排，并提前一天与

项目部 

沟通商定，按双方商定的车辆数量进行运料。 

5、为了使双方协调配合好骨料的装车和运输工作，要求需料方在骨

料运输前将参与运料的车辆牌照号码以书面形式投送项目部备查及

计量系统录入。 

6、需料方的运料车辆应在醒目的位置设置加盖单位公章的“骨料运

输车” 

标识牌，并将参与运料的车辆进行编号，以便我方装车人员识别和装

车。 

八、骨料质量及检测 

   质量检测标准 

碎石 0-5mm 、碎石 5-9.5mm、9.5-19mm、19-31.5mm(山坡石） 

石子质量技术要求 

项    目 指标 

表观密度（kg/m3） ≥2550 

吸水率

（%） 

有抗冻和侵蚀要求的混凝

土 
≤1.5 

含泥量

（%） 

D20   D40 粒径级 ≤1 

D80  粒径级 ≤0.5 

坚固性

（%） 

有抗冻和抗侵蚀要求的混

凝土 
≤5 



软弱颗粒含量

（%） 

设计龄期强度等级≥30MPa

和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 
≤5 

针片状颗

粒含量（%） 

设计龄期强度等级≥30MPa

和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 
≤15 

泥块含量 不允许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0.5 

有机质含量 浅于标准色 

碱活性 非碱活性 

压碎指标值（%） 

骨料类别 

设计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等

级 

≥30MPa 

碎石 

沉积岩 ≤10 

变质岩 ≤12 

岩浆岩 ≤13 

（１）同料源、同规格石料供应以 600t 为一批进行进场检验，每批

石料都应附有厂方合格证。 

（２）如本规定与设计图纸、配比设计成果及规范规程有不一致处，

应相应调整。 

2、骨料质量检测由中心实验室负责检测。 

3、成品骨料质量争议处理 

（1）当需料方检测发现成品骨料存在质量问题或对含水率存在争议



应向项目部提出质量争议处理申请，对含水率存在争议的申请提

出时间为供料过程或供料结束 

后一小时内，对其他骨料质量问题争议的申请提出时间为骨料供应结

束后 48小时内。争议提出方应同时提交检测报告等相关支持性材料。 

（2）监理中心在接到争议处理申请后，应立即组织进行联合取样，

取样地点分别为人工骨料加工系统供料口和需料方骨料仓库，并由项

目部负责协调处理。 

九、成品骨料计量与支付 

1、项目部在周报中统计上周生产数量，根据用料单位用量统计下周

生产计划。 

2、项目部在月报及进度进度计划中统计上月生产数量，根据用料单

位统计下月生产计划。 

3、石料骨料每车必须在地中衡处称量计量 

4、用料单位在每日下班之前汇总当日砂石骨料用量，并会签砂石骨

料供应日汇总表 

5、用料单位在每月汇总本月砂石料用量，并会签砂石骨料供应月汇

总表 

6、项目部每月上报监理中心工程量签证单，各个用料单位的砂石骨

料月汇总表作为工程量签证依据。根据工程量签证单和合同单价编制

月结算报表。 

十、其他 

1、严禁不经批准擅自向工程以外单位供料，如确需供料时，由需料



如不经批准擅自供料，一经发

现将严肃处理。 

2、主体工程以外工程需要的临时供料由需料方提前一天提出书面通

知书和用料计划报项目部审核，项目部审核后项目部方可供应骨料。 

3、加强供料各环节的管理，严禁对骨料掺杂使假，做到诚信经营。 

4、供需双方在供用料过程中发生矛盾时由监理中心协调解决，供需

双方应从工程建设大局出发，服从协调和处理。 

 

 

 

 

付款及发票 

1.付款 

     （1）物资 

 先货后款，按月结算。结算周期为上月 21 日至本月 20 日。

我方凭买方授权的现场验收人员签收的《收货凭证》（送货单等，

至少一式三份，买方两份其中收货标段留存一份。）和《收货清单》

（一式三份），以检验合格的数量为结算数量。于本月 21 日前到

买方办理《材料结算单》。在办理《材料结算单》时需扣抵本月已

支付的款项。 

 2.发票 

   （1）我方向买方提供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含税务机关代开），



造成买方增值税抵扣税额损失的，由卖方全额进行赔偿。 

   （2）我方未能按买方要求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承担合同金

额（含增值税）20%的违约金。如我方结算时提供的是假发票，买方

拒付材料款。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3）合同总价中包含货物运至卖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及发票费

用。 

  三、货物品质和质保期 

1.我方保证货物在装箱发货前经过严格测试，以保证货物是全

新的，质量、规格和技术要求符合该产品国家、行业及卖方企业标准

（所有标准都有可能被修订，均以发布执行的最新版本为准），买方

另有要求的应注明。 

国家标准：符合 GBT14685-2011的相应规范要求 

行业标准：碎石的颗粒级配符合 JGJ52-2006 的相应规范要求,其超径

不得大于 5% ,逊径不得大于 10%。 

2. 我方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买方 

ISO14000 环境体系要求，不能对施工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该货物

还应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买方

OHSMS18000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不能对接触货物的

有关人员及竣工后的使用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对于重大安全、环境

因素在技术文件中列明并在货物交接和技术培训时进行交底说明。 

3.属于国家法检的货物必须要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我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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